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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江 门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江市监〔2025〕102号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江门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转发《广东省重点

劳动防护用品安全隐患专项

整治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应急管理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重点劳动防护用品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方案》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前将工

作总结分别报送至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应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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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，重大事项（如重大案件、区域性风险）随时报送。

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及电话：陈雅男，3168357。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江门市应急管理局

2025年 11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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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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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重点劳动防护用品安全隐患

专项整治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落实

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以及省委十三届六次

全会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统

筹发展和安全，聚焦我省劳动防护用品生产流通、采购使用存在

的假冒伪劣、过期失效、知假售假买假等突出问题，依法严厉打

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消除质量安全隐患，提升重点劳动防护用

品质量安全水平，维护市场秩序，净化市场环境，保障从业人员

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，推动我省劳动防护用品行业高质量发展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重点产品安全性能。聚焦我省产业特点与使用场景，

重点排查以下产品安全隐患：安全帽冲击吸收性能、耐穿刺性能

不符合标准要求等问题；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、长管呼吸器、自

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、动力送

风过滤式呼吸器、矿用自救器等呼吸防护装备泄漏率、过滤效率、

防护时间、呼吸阻力不符合标准要求等问题；阻燃服、防静电服、

化学防护服、焊接服、熔融金属防护服等躯体防护装备安全防护

项目不达标、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；焊接眼面防护具、防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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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眼护具等眼面防护装备透光性能、抗冲击性能不符合标准要求

等问题；安全鞋安全防护项目不达标、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；

安全带、自锁器、速差自控器、安全网等坠落防护装备动态冲击

项目不合格、金属零部件耐腐蚀性不达标等问题；化学品及微生

物防护手套、机械危害防护手套等手部防护装备安全防护项目不

符合标准要求等问题。

（二）重点区域和对象。结合我省产业集聚与行业分布特征，

确定以下重点整治区域与对象：珠三角、粤东等重点劳动防护用

品生产集聚地企业；全省范围内五金劳保商店、建材市场（尤其

是珠三角建材集散市场）及天猫、京东、拼多多、微信小店、唯

品会等本土及主流电商平台经营场所；矿山（粤北、粤西矿区）、

危险化学品（沿海化工园区）、烟花爆竹、交通运输（珠三角物

流枢纽）、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施工（全省重点基建项目）、民用

爆炸物品、金属冶炼（珠三角、粤西钢铁基地）、渔业生产（沿

海地市渔港及作业单位）等重点行业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单位。

（三）重点问题。针对我省监管实践中发现的突出问题，重

点整治：生产领域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、未明示质量标准等

问题，以及部分中小企业“以次充好”等问题；流通领域销售无

证、假冒伪劣产品，电商平台入驻商家审核不严、商品质量管控

漏洞（尤其网售“防尘帽”冒充安全帽）等问题；使用领域采购

单位知假买假，使用单位不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、使用过期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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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产品，从业人员未正确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等问题。

二、整治措施

（一）强化源头治理和重点监管。对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

管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省市场监管局严格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

查，对不符合产品实施细则要求的企业一律不予许可。各级市场

监管部门要针对重点产品集聚地、高风险企业合理确定检查方式

与抽查频次，开展专项监督抽查，重点覆盖五金劳保商店、建材

市场及本土电商平台销售产品，筑牢源头质量防线。

（二）督促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

强现场检查，督促生产销售企业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健

全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：生产环节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掺杂掺

假、以假充真等违法行为，严格要求安全帽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

全追溯，对未实施追溯的及时报发证部门撤证，依法严厉打击“防

尘帽”“塑料帽”冒充安全帽行为；销售环节重点检查进货检查

验收义务履行情况，核验标签标识、合格证明、厂名厂址及使用

期限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，结合我省“安全生

产月”“质量月”等活动，加大GB 39800、AQ 6111-2023等标

准宣贯培训力度，提升企业合规意识。

（三）严格网络销售行为监管。各级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部

门按职责督促指导电商平台完善检查监控制度，严格平台内经营

者资质审验和商品信息核验，对易混淆的“防尘帽”“塑料帽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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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产品主动发出风险提示；指导平台加强合规管理，要求经营者

提供生产许可证等质量证明，对问题产品及时下架停售。

（四）强化检验检测行为监管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按照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，组织开展重点劳动防护用品检验检测机构

检查抽查，重点核查获得资质认定机构是否出具虚假、不实检验

检测报告；引导机构向社会公开承诺、公开报告真伪查询渠道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推动检验检测行业规范发展。

（五）推进产品质量溯源管理。各级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、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结合产品属性与赋码技术条件，依法依职责指

导鼓励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单位。依托“广东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

安全追溯服务平台”实施重点劳动防护用品实施溯源管理，推动

生产、流通、使用全链条溯源，实现“来源可溯、去向可追、责

任可究”。建立跨部门线索互通、信息共享等协查机制，各部门

发现不合格产品线索后，要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溯源处置，尤

其针对房屋市政工程、矿山等重点领域，强化溯源结果应用。

（六）加强采购、验收和作业现场管控。各级应急管理、住

房城乡建设部门按职责督促指导使用单位落实“逢买必查”，严

格进场验收程序，建立收货验收制度；加强作业现场监督，确保

建设单位及时足额支付安全防护费，施工单位依法依规使用安全

防护费。督促使用单位开展常态化排查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

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按GB 39800《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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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系列标准、AQ 6111—2023《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》、

JGJ 184—2009《建筑施工作业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标准》、

GB 55034—2022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

规范》等标准规范要求，建立重点劳动防护用品配备、采购、保

管、发放、使用、维护、更换、报废等管理制度；定期开展员工

安全培训，指导员工查询产品溯源信息，杜绝使用来源不明、过

期的劳动防护用品，重点强化珠三角建筑项目、粤北矿区等作业

现场管控。

（七）强化信用监管。各级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、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要加强信息互通，及时公开、推送检测结果不合格产品

生产厂家、生产批次及未按标准配备防护用品的使用单位信息；

将执法查处信息依法记入信用记录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、“信用中国”“信用中国（广东）”等平台依法公示；对

生产、销售单位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，依法依规列入相关部门严

重失信主体名单，实施联合惩戒；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、

冒用名义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严肃查处并公开曝光，强化信用约束。

（八）强化事故调查与执法查处。对因重点劳动防护用品质

量问题导致伤亡事故的，实行“一案多查”，严肃追究各方主体

责任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开展事故调查，追究事故单位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查处质量违法行为，对大

案要案进行挂牌督办、提级调查，要加强“行刑衔接”,涉嫌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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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
（九）加强社会共治与长效机制建设。各级市场监管、应急

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职责指导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，对

成员单位加强指导约束，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重点劳动防护用品质

量安全责任体系；结合我省产业实际，积极配合国家相关部门推

进个体防护装备产品推荐性标准转强制性标准，提升产品标准的

性能要求；用好安全生产领域“吹哨人”制度，鼓励企业内部人

员举报质量问题，畅通举报渠道，联动行业协会、新闻媒体形成

齐抓共管合力，推动建立长效监管机制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各级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高度重视重

点劳动防护用品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，结合我省珠三角、粤东、

粤西、粤北区域特点，细化任务措施，建立跨部门、跨区域协调

机制，切实抓好落实。加强宣传警示，通过地方主流媒体、政务

新媒体普及防护用品安全知识，曝光典型案例；严格规范行政检

查行为，防止逐利检查、任性检查，避免不同层级部门重复抽查

同一主体，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注重总结经验成效，

于2025年12月25日前将工作总结分别报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应急

管理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重大事项（如重大案件、区域性风

险）随时报送。

省市场监管局联系人及电话：刘龙兵，020-3883562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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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档案馆。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11月7日印发

校对：刘龙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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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日印发

校对：陈雅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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